
Dispute Settlement 争议解决, 2024, 10(1), 308-315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1043  

文章引用: 戚婷婷. 海平面上升危机之下的国家地位的维持[J]. 争议解决, 2024, 10(1): 308-315.  
DOI: 10.12677/ds.2024.101043 

 
 

海平面上升危机之下的国家地位的维持 

戚婷婷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17日；录用日期：2024年1月3日；发布日期：2024年1月12日 

 
 

 
摘  要 

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海平面上升使得小岛屿国家面临着领土侵蚀甚至永久失去领土的未来，国家资格的

认定也受到潜在影响。关于实体国家资格的确定，最为普遍接受的标准是《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

的四项标准，在海平面上升的背景下，确定的领土和永久的居民这两大标准受到的冲击特别凸显。通过

分析确定的领土对一个国家而言的传统功能，本文认为国家资格的存续和拥有确定的领土两者之间似乎

不再如此密不可分；而流亡政府、无领土国家的实践以及《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内“领土”一

词的可解释性，使得国家可以通过解释《公约》中的“领土”一词，将“水下领土”“虚拟领土”等概

念纳入“领土”的范围，通过各国对这些国家的国家资格的持续承认以维持它们的国家地位。在永久的

居民这一要素方面，本文通过分析对居民人权保护的必要性和国际合作下永久居民的暂时丧失和最终复

现的可行性，认为暂时丧失永久的居民的实体的国家地位应当被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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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ntification of statehood is also potentially affected by increasing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nd sea-level rise, which exposes small island States to a future of territorial erosion or even per-
manent loss of territory. The most widely accepted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entity statehood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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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r criteria of the 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States, and the two 
main criteria of defined territory and permanent inhabitants are particularly hard-hit in the con-
text of sea-level rise. By analyzing the traditional functions of a determined territory for a countr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existence of statehood and possession of a defined territory no longer 
seem as inseparable. The practices of exile governments, stateless nations, and the interpretabili-
ty of the term “territory” within the 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 
have allowed countries to interpret the term “territory” in the Convention, encompassing concepts 
such as “submarine territory” and “virtual territory”. This enables the inclusion of these notions 
within the scope of “territory”, and the continuous recognition of the statehood of such countries 
by other nations to maintain their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the context of the permanent population 
element,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statehood of entities that have temporarily lost their perma-
nent population should be recognized, by analyzing the need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residents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temporary loss and eventual restoration of permanent 
popul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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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海平面上升全世界的安全、健康和卫生，严重威胁各地人民的生活，也可能导致人类流离失所。地

势低洼的沿海地区和岛屿极易受到海洋侵蚀，而海平面上升最严重的威胁是岛国[1]，图瓦卢、基里巴斯、

托克劳、马绍尔群岛和马尔代夫群岛等岛国仅高于海平面几米，主要由小环礁组成，几乎没有陆地。根

据美国环保局报告，海平面上升 2 英尺，就可能会导致美国海岸湿地的 17%至 43%被摧毁；另外，IPCC
预测，到 2080 年，海平面的上升将使全球 33%的滨海湿地变为开放水域[2]。而海平面上升最严重的后

果(也是持续上升的最终后果)是侵蚀一个国家所有的领土。 
这也带来了国际法上的问题：对于领土因海平面上升而退化或消失的国家来说，在领土完全淹没之

前，领土已经不宜居住，原本土地上的人民将飘零在世界的角落；领土完全被淹没后，国家的管辖地理

范围更是无依。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是否能够存续？可以预见的是，国土上的人民和政府将面对并不乐

观的未来，国际法可以为这些国家和他们的人民做什么？ 

2. 关于国家地位的传统理论 

关于一个实体是否具有国家资格，最为普遍接受的标准是由 1933 年签订的《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

公约》[3]。《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第 1 条规定，作为国际法上的主体的国家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永久的居民，确定的领土，政府，与其他国家进行交往的能力。对于永久性居民的数量，法律并未给出

一个最低限度；领土面积也是如此。 
该条被认为是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成文化，依此理论，无论是否为本公约的缔约国，均受该规则的

管辖。但是《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的缔约国目前只有 16 个美洲国家，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其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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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定义只是一项“软法(soft law)”[4]。且该法关注的是一个国家的建立，而非灭失。在此公约订立

时，也完全不可能预见海平面上升导致领土消失的情况。再次，国家资格的获得和国家资格的丧失的要

件并不完全重叠，在国际法上关于国家消失，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列举了新建合并、吸收合并、解体

等情况，但这些情况下，旧国家的消失都伴随着新国家的产生，对于一个国家直接消失的情况，显然没

有被考虑其中。 
根据《公约》的标准，没有永久居民和确定领土的国家将失去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而失去有效政

府的“失败”国家不符合《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的第三个标准(即政府)，并且进一步不符合第四

个标准，因为没有政府的实体可能缺乏开展国际关系的能力和权威。历史上的“失败”国家仍然是核心

人口仍然存在、划定领土依然存在的主要主张者，这表明，与第三个和第四个标准相比，领土和常住人

口的标准对于确定国家地位更为重要。在海平面上升的背景下，最坏的结果是领土完全丧失，显而易见，

国家将不再拥有“确定的领土”；岛屿在被完全淹没之前，已经很大概率不适宜居住，因此居民会在领

土完全淹没之前迁离，而当领土完全淹没，居民当然不会再居住在他们曾经的土地，海平面上升无疑会

导致“永久的居民”认定的岌岌可危。 
基于前两个标准(即确定的领土和永久的居民)对国家地位认定的重要性和在海平面上升背景下的强

相关性，因此本文将分析《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的前两个标准，而不涉及对第三个和第四个标

准的分析。 

3. “确定的领土”要素的辨析 

3.1. 领土作为国家资格要素的目的 

《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将领土定位为国家主体资格的先决条件，James Crawford 的“有效

控制标准”是最有影响力的学界国家资格标准。有学者认为两者之间的关联也许在于，确定的领土是政

府有效控制(治理)的先决条件，但认为权威的学者和司法裁决中均没有在援引领土要求时讨论领土和有效

控制之间的联系，最多只是提到领土对有效控制的必要性[5]。因此需要重新考察领土对一个国家的效用

在何处。 
Krystyna Marek 在《国家在国际公法中的身份和连续性》一文中指出，“领土的变化不影响国家的

连续性和身份”，在她看来，国家和领土之间存在三种可能的关系：一是领土是国家的财产；二是领土

代表国家主权行使的空间范围；三是领土代表国家的基本属性[6]。在她看来，如果采取第一种理论，那

么仅仅作为财产的领土的整体让渡不会影响国家的延续，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因此财产理论应该被否

定；如果采取第三种(属性理论)将国家的存在和特定领土的存在不可逆转(irrevocable)联系起来，那么任

何领土的变化都会使国家的身份受到影响。在她看来，能力理论是较为合适的理论，国家领土的变化只

会改变其管辖能力，领土的完全消失会消除国家的这种管辖能力，但不影响国家身份和国家的连续性。

但她同时给出了一个例外情况：当领土损失非常大时，将阻止一个国家维护其旧的法律和秩序，并且无

法承担以前承担的国际义务和享有的国际权利，在这种情况下，领土的改变会导致国家主体资格和连续

性受到影响。 

3.2. 对“确定的领土”要素之目的的回应 

Krystyna Marek 的论述是关于领土目的的经典论述，但若仔细探究，则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关于财

产方面的问题，如果领土只有财产属性，那么就算财产完全被出让，也不会影响国家的主体资格；稍加

类比可以发现，在国内法中，“破产”的公司要被清算并丧失其法律主体的资格，因此像“作为财产的

领土的完全出让绝对不会影响国家主体资格”这样的假定在没有其他说明的下是站不住脚的。其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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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能力论时，她将“领土完全消失”会影响国家主体资格和“失去部分领土就会影响国家资格”混为

一谈，没有看到其中量变与质变的界限。1987 年《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第三次)第 201 条阐释了何为

“确定的领土”：即使某一实体的边界还未最终确定，或者其边界的一个或多个部分存在争议，或者其

他国家对其部分领土主张主权，该实体仍然可能满足国家资格中的领土要求[7]。这说明失去部分领土和

所有领土对国家而言的意义是不同的。按照她的理论，如果两国之间如果存在对同一领土所属的争端，

那么每一国的领土都存在不确定性，从而会影响两国的国家资格，但是在世界上这么多有领土争端的国

家中，这种不确定性并没有减损其作为国家的资格。故而，学界并没有给出领土是否是作为国家资格存

续的具有说服性的理论。 
而跳出这个框架去审视领土，领土大致有以下作用：一是安全之源和经济来源[8]；二是管辖权行使

的边界(属地管辖作为具有优势地位的管辖类型正说明了这一点，Marek 在论述中也提到了作为国家行使

管辖权空间范围的领土)；三是和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密不可分[9]。但是如果一一检视这些传统上认为

领土带来的几乎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发现一些作用似乎不再如此“不可替代”。管辖权在实践中早就

不拘泥于领土，国家们早就开始了对领土边界外的人行使关系权并同时容忍其他国家相同的行为的实践，

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一直根据效力原则在域外适用。信息战的兴起和远距离侵害使得确定领土在维护国家

安全方面的作用减弱；世界贸易的开放使得即使不利用作为财产的领土，也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文化

纽带和领土之间确实存在联系，但领土的文化维持功能相较其他功能而言显得不那么重要，且就算丢失

了一些与领土相关的文化，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延续不一定产生致命的影响。国家资格的存续和拥有

确定领土(或说传统意义上的有形领土)两者之间似乎不再如此密不可分。 

3.3. 无“确定的领土”的国家之历史实践 

3.3.1. 流亡政府 
在国际法的实践上，没有领土甚至人口的国家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流亡政府。二战时期，纳粹法西

斯国家不断对外侵略，欧洲先后出现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卢森堡等 9 国流亡政府，这些国家陆续得

到了英国的承认[10]。历史上的流亡政府的逻辑大致如下：一个国家因为战争而失去了自己原有的领土，

“被迫”转移，但这个政府代表的国家在国际法上不会丧失其国家资格。哪怕在其原有的领土上，占领

国已经建立新的政权，旧的国家也不因此而丧失其国际法律主体资格，但在国际法上，不丧失国家资格

的条件是这些国家流亡状态必须被其他国家所承认[11]。有学者提出，流亡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

的地位表明，领土要素似乎并非是维持国家地位的关键要素[7]。 
基于此，另有学者设想：国际法能够接受政府的流亡，是否也能够接受一个国家处于“流亡”状态

呢？“流亡政府”和“流亡国家”的不同在于，“流亡政府”原有的领土上可能建立新的政权，这种情

况下同一片领土对应着两个国家，其他国家会基于自身的考虑，选择性承认其中一个为合法的政权。而

随着局势的发展，可能其中一个政权就逐渐消失或者自己重新建立另外一个国家[3]。而“流亡国家”的

情况下，是基于自然原因，一个国家失去了对原有领土的控制，但原有领土上并未产生新的政权和国家。

“流亡”是由于自然原因所造成的。虽然“流亡政府”和“流亡国家”都是失去了“领土”，但前者仍

有夺回其领土的可能，而后者大概率将会永远失去其原有领土，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流亡国家”也

可能向其他国家购买或租借到新的领土。所以本质上，“流亡政府”和“流亡国家”都是暂时性失去领

土。“流亡政府”的产生来自于国家的承认，本质上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实践，各国基于本国利益的考量，

可能会承认“流亡政府”；那么，“流亡国家”的产生也并非不可能。当然，“流亡国家”只是一个被

学者提出的概念，如同“流亡政府”一般，如果想要“流亡国家”成为挽救因海平面上升而失去领土的

国家的一叶扁舟，依然需要各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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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无领土国家 
虽然《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将确定的领土作为国家资格获取的条件之一，但正如上文所说，

规则本身可能受到挑战。一是公约的适用范围可以被挑战(不适用于国家资格的灭失)，二是现有法律和应

有法律不同，面对海平面上升这样在公约订立时不可能被预料的情况，应当适用的法律也会发生改变。

有学者认为“对国家资格的解释应当利于一个国家的存续，而非一个国家的灭亡”，因此，可以在法律

上想象一个没有确定领土的国家。 
无领土国家最著名的例子是耶路撒冷、罗得岛及马耳他圣约翰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它历来被视为

主权国际主体，得到一百多个国家的承认，并享有主动和被动公使权、条约制定权和国际组织成员资格

[12]。1798 年，马耳他骑士团失去了领土，仅靠着两栋楼的支撑，居住土地全靠租借，但仍被承认为一

个国家[13]。 
马耳他骑士团的处境和议题讨论的国家极度相似：在历史上，它们都是有领土的，失去领土之后，

马耳他骑士团依靠租借他国土地生存，至今没有属于自己的领土，但至今仍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家。对

于一些即将失去领土的濒危岛国而言，成为和这样类似的无领土国家，是完全有可能的。 

3.3.3. 水下领土 
尽管历史实践无疑表明，国际法并不认为丧失领土意味着丧失国家地位，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目

前的情况缺乏先例，针对已有领土可能被淹没的这一新兴情况，有学者提出水下领土的概念，但《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21 条规定，岛屿与岩礁的法律地位不同，后者因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

经济生活而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14]。因而亦有学者认为此规定实际上排除了水下领土基线的

可能性[15]。 

3.4. 对《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中“确定的领土”的重新解释 

笔者认为，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排除了无法维持人民居住的岩礁的领土地位，但《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中所述的“领土”却不一定与《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中所述的“领土”具有完全相

同的内涵。实际上，不同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并未对“领土”作

出任何内涵或外延上的解释[16]。围绕这一不确定的、可以被解释的“领土”概念，我们可以不至于完全

脱离传统框架去确定被淹没国家是否存续，去重新思考一些学者提出水下领土概念和一些国家提出的虚

拟领土概念。 
水下领土的概念实际上是对“陆地支配海洋”这一法谚的扬弃，领土可以不必是海洋依附于陆地的，

仅有领海而无领地在海平面上升的背景下是可以想象的。而虚拟领土的概念实际上是对领土有形这一传

统观念(当然，也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现的观念)的挑战。 
此外，理论和实践发展表明，主权可能不仅仅取决于陆地领土，从而有可能承认准淹没和淹没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现有理论和实践发展表明，主权可能不仅仅取决于陆地领土，被淹没的国家有可能被承

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正积极地在国际舞台上为更广泛的或全新的解释做出努力，但这远远不够。对这

些面临淹没危险的国家的承认仍然取决于国际法律体系内其他国家的行为，各国可以以嗣后协定或嗣后

实践[17]的方式，在国际层面对淹没的国家是否符合《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的标准作出意思表示，

从而在国际层面重新解释该公约。 

4. “永久的居民”要素的辨析 

国家最终是由人组成的，《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的永久的居民标准正确地强调了人口因素。

在岛屿被完全淹没之前，可能会发生人口完全离开的情况。这意味着，即使其他国家可能受到小岛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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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的影响而对领土采取更广泛的解释，要断言正在被淹没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拥有永久人口也将

具有挑战性[16]。在原有领土变得不宜居而导致居民的迁离和完全失去水上领土的情况下，一个实体还可

以被认定为拥有“永久的居民”吗？ 

4.1. 承认实体依然拥有“永久的居民”的必要性分析 

有报告指出了太平洋地区现行公民法下无国籍和丧失国籍的风险，并建议进行改革，以支持太平洋

岛民保留和传承其公民身份[18]。人们很可能早在领土丧失发生之前就已经离开该国，如果此时该国丧失

了国家地位，那么原本居住在这些国家的人民将面临丧失国籍的风险；如果人民的流动性已经大到不可

忽视，那么有些人民甚至在离开该国之前就已经面临这种风险。失去祖国的国籍会切断一个人与该国的

法律联系，并将他们排除在祖国的政治未来之外。从长远来看，如果一个国家“消失”又“出现”(例如，

一个国家因为不符合《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而消失，但又因为获取了新的领土而建立政府从而

重新成为国家)，失去公民身份可能会阻碍居民重回其未来母国。这个未来并不像听起来那么遥不可及，

图瓦卢的 2021 年未来项目制定了一项计划，将所有政府服务数字化，并将图瓦卢的历史和文化存档，以

创建一个“数字国家”，即使全体人口迁移，也能保留其主权。 
因此，从保护组成国家的个体的人权角度而言，为了避免流离失所的居民失去其原国籍而完全失去

还在运转的国家的庇护的可能，在居民四散流离期间依然承认这些实体拥有永久居民是必要的；而在设

想中，通过国际合作将居民四散的时间缩减到最短，使得国家在一段时间后重新拥有稳定状态的“永久

的居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这种居民的丧失并不是永久的，因此在居民四散期间依然承认这些实体拥

有永久居民就更加有必要。 

4.2. “永久的居民”的重新获得可能性分析 

上一节提到，通过国际合作使得居民四散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后重新拥有稳定状态的“永久的居民”

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本节将提出具体的可行性方案。 
2006 年，孟加拉湾洛哈卡拉岛的居民搬到附近的一个岛上，逃离他们迅速消失的岛屿。2007 年，巴

布亚新几内亚卡特雷特群岛的 15 名居民被疏散到附近的布尔盖恩维尔。同样发生在孟加拉的是，孟加拉

国因为国内暴乱，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开始将第三批罗兴亚难民转移至偏远的巴山查尔岛(Bhasan Char)
上的定居点。此前，孟加拉国在部分人权组织的反对下已转移数千名难民。自 2015 年首次提出搬迁计划

以来，国际援助机构一直对此表示反对。联合国曾担忧难民是否是在“自由和知情”的情况下做出搬迁

决定[19]。 
Soons 认为，正在消失的国家可以通过割让条约从另一个国家获得新领土。这种应对环境灾难的方

法存在先例。1970 年代，火山爆发摧毁了冰岛的一半，数万冰岛人不得不搬离。加拿大政府为这些冰岛

人提供了土地和资金，帮助他们重新安置，并保障他们作为加拿大公民和冰岛公民双重国籍者的权利[20]。
然而，从实际角度来看，很难想象如今有哪个国家现在同意将其一部分领土割让给另一个国家，而租借

的可能性比通过割让的方式购置土地可能性大一些，就如上文马耳他骑士团一般。但是仍需考察各国是

否有实际能力和意愿租借土地。 
Soons 和 Caron 提出了另一种实际操作的方式：正在消失的国家其他国家合并，形成某种形式的联邦，

最终由东道国吸收并重新安置消失国的人口[21]。但从实际来看，各国已经表明，它们不愿意大规模吸收

人口。2001 年，图瓦卢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出在其领土完全丧失的情况下带走其人口的可能性时，澳

大利亚拒绝[22]，新西兰最愿意接受的是一项为期 30 年的移民计划，每年接受最多 75 名图瓦卢人，他们

必须品行良好、身体健康，拥有基本的英语技能，在新西兰有工作机会，年龄在 45 岁以下，目前，这项

计划每年接收最多 150 名 18~45 岁的图瓦卢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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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借土地是最为可行的方式，但是由于“合并”并完全委托管理的实际操作空间很小，必须考虑人

口安置中的具体管理制度。 
有学者提出重启国际理事会的托管程序，使其作为无领土国家的中央协调国际机构发挥作用。学者认

为在托管制度下，对所获取的资源进行充分有效的支付，并建立有效的结构，以确保无领土状态下的当局

适当履行其义务，包括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管理，以及向受益人收取和分配资金。且托管制度只是一种临

时制度，将这种状态视为过渡状态可，它可能会持续一代人(30 年)或一个人的一生(100 年)，到那时，国

际法律制度中的许多其他方面，包括现有的海洋法制度，无论如何都应该已经重新考虑和调整过[1]。 
而托管制度的具体行使，必须由选择参与的濒危国家及其公民将通过反复的评估和修改过程来确定。

佩里特认为，政治托管必须准确地确定当地居民的意愿，以及他们是否想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如果民众

希望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托管国必须确定建国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则根据国际法为民众和领土建立

合法的国家做好准备[24]。同时，对于原有的海域，如果可以采用冻结基线或外部区域等方式保留，有学

者主张还需建立一个新的权威实体管理这些海域[9]，这一“权威实体”将作为国家资产的受托人，为其

不在原领土的公民的利益服务[1]。 

5. 结语 

海平面上升对国际法律秩序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对于以正在被淹没的岛屿作为唯一领土

的小岛屿国家。这些濒危国家的法律地位目前存在真空，国际社会可能必须背离传统的陆地支配海洋的

领土观念，承认这些无领土的国家的地位，无论是“流亡政府”还是“无领土国家”或是其他，通过嗣

后协定或嗣后实践的方式对传统的领土内涵达成新的合意。小岛屿国家人民在岛屿被完全淹没之前即面

临着流离失所的危机，在这一情况下，“永久的居民”这一要素受到挑战，从保护这些流离失所者的角

度出发，在他们获得新的、稳定的新地位(如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国民)之前，需要维持原国家的国家资格以

至于这些人不至于成为无国籍者，完全脱离国家的庇护。在实践上，必须寻找新的方式安置居民，目前

较为可行的是租借领土，并重启国际托管制度，由专门的机构帮助原有国家的人民搬迁安置并管理。这

一切都亟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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